
公开招标公告
锦州华隆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接受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对锦州银行抚顺分行

远程联网监控中心项目（项目编码：JZYH2019040603）进行国内公开招标，资金预算 140

万元，现欢迎国内合格的投标人参加本次招标活动。

一、采购内容

1、项目名称：锦州银行锦州分行监控系统高清改造工程；

本项目采购内容分为 三 个合同包,投标人对所投包的采购内容必须全投，否则

其投标无效。

包号 工程名称 预算金额

1 锦州银行抚顺分行远程联网监控中心项目 140 万

2、采购要求：抚顺分行远程联网监控中心建设；

3、建设地点：抚顺市；

4、承包方式：施工总承包。

5、工 期：50 日历天（由采购人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具体开竣工日期）；

6、质量承诺：业主要求，达到国家验收合格标准。

二、合格投标人的资格条件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应当具备的条件：

1.1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1.2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1.3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1.4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1.5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1.6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应自觉抵制政府采购领域商业贿赂行为。

3、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不允许分包或转包。

4、合格投标人还要满足的其它资格条件：

4.1 投标单位须为锦州银行备选库中具备辽宁省安全技术防范设施施工贰级及

以上的企业资质，并在人员、设备、业绩、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4.2 投标人授权的委托代理人应具有与投标人单位签订的经人社部门认定盖章、

1年以上（含 1年）的劳动合同或社会养老保险关系证明；

4.3 近三年须具有同类业绩（银行安防、监控工程）三个及以上；



4.4 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 （下载图片并加盖公章）；

三、领取招标文件的时间及方式

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2019 年 6 月 4 日起至 2019 年 6 月 11 日每日 8:30--11:30、

13:30--17:00（北京时间，节假日除外），请携带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类似业绩

证明材料、投标人授权的委托代理人应具有与投标人单位签订的经人社部门认定盖章、

一年以上（含 1年）的劳动合同或社会养老保险关系证明、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等原

件及以上原件加盖公章的复印件二份到锦州华隆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锦州办事处（锦州太

和区凌西大街 66 号 5 楼）报名并购买招标文件。

2、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500 元，售后不退，投标保证金 20000 元。

四、递交投标文件截止及开标时间，递交投标文件及开标地点

1、递交投标文件截止及开标时间：2019 年 6 月 26 日上午 09:00(北京时间)

2、递交投标文件及开标地点：锦州华隆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市内办事处（锦州太和

区凌西大街 66 号 5 楼会议室，天成雅典对面）。届时请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

委托代表按时参加开标大会。

五、采购单位、采购代理机构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

采 购 人：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锦州市松山新区科技路 68 号

联 系 人：王女士

采购代理机构：锦州华隆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锦港大街二段大港莱茵华庭 19-甲

项目联系人：杨 阳

联系电话：0416-3133335

传 真：0416-3596622

锦州华隆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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